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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政办发〔2023〕3 号 

 

 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3 年 
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各委办局，市

各直属单位，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： 

《2023 年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》已经市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 

 

 

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 月 18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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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 

 

为认真贯彻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

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37 号）《江苏省行政规

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（省政府令第 158 号）等规定，加强市政府

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的科学性、有序性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加强领导 

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工作要明确单位分管领导，专人负责，

做到深入调研、评估论证，严格落实部门法制审核、集体讨论审

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制度，并按规定向市司法局报送草案等相

关材料。  

二、广泛参与 

在起草（修订）过程中，要广泛征求意见，对合理的意见应

当予以采纳；对意见分歧较大的内容，应当在上报草案时予以说

明。特别是涉及公众重大利益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要召集相关利

益主体召开听证会、论证会，扩大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众参与度。

未经公开征求意见和协调、未经合法性审查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草

案，不得上报。  

三、严格程序 

要严格按照要求完成起草任务（应提前十个工作日报市司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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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审查），确保行政规范性文件项目计划的执行率。因特殊情况

不能按时完成或要求取消计划项目的，应提前一个月向市司法局

作出书面说明，并报市政府领导批准。对无故未按规定完成计划

项目的起草单位，将予以督查通报。  

四、强化审查 

对未列入计划的文件项目，市政府原则上不予审议。确实急

需出台而又未列入计划的规范性文件，按《启东市人民政府工作

规则》（启政发〔2022〕7 号）规定报批后，由市司法局统一安

排审查、审议。  

 

附件：2023 年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- 4 -

附件 

2023 年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 
  

序号 文件名称 制发时间 拟草单位 

1 启东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细则 2023 年 1 月 市司法局 

2 启东市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限制通行的通告 2023 年 2 月 市公安局 

3 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若干政策意见 2023 年 2 月 市发展改革委 

4 
启东市贯彻落实省、南通市《关于推动经济运行率先

整体好转的若干政策措施》实施细则 
2023 年 2 月 市发展改革委 

5 
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质量品牌建设和技术标准战略的

若干奖励政策意见 
2023 年 2 月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6 启东市加快生物医药与生命健康产业发展实施意见 2023 年 3 月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7 启东市投资项目融资贷款贴息实施方案 2023 年 3 月 市发展改革委 

8 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明确集体土地征收房屋补偿与安置

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
2023 年 3 月 

市城建交通工程总

指挥部办公室 

9 关于支持外经贸企业平稳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 2023 年 3 月 市商务局 

10 关于促进利用外资提质增效的若干政策意见 2023 年 3 月 市商务局 

11 关于构建更优创新发展生态体系的若干政策意见 2023 年 4 月 市科技局 

12 
全市重点科技型企业“三十强科创企业”评选和“争先进

位”竞赛活动考评办法 
2023 年 4 月 市科技局 

13 启东市农村产权交易管理办法 2023 年 5 月 市农业农村局 

14 启东市户外广告和设施设置管理办法 2023 年 5 月 市城市管理局 

15 启东市食品小作坊登记证申领管理办法 2023 年 5 月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16 关于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2023 年 8 月 市民政局 

17 关于开展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的实施意见 2023 年 9 月 市农业农村局 

18 启东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 2023 年 9 月 市城市管理局 

19 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公路用地宽度及建筑红线控制

标准的通知 
2023 年 10 月 市交通运输局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监委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

市各人民团体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 月 18 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